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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0月 27日收到贵公司《关于固德电材系

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

见”）。根据贵公司反馈意见的要求，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固德电材系统（苏

州）股份有限公司、律师和会计师对反馈意见内容进行了认真讨论及补充调查，

对反馈意见中提及的有关问题逐项予以落实；涉及需要对《公开转让说明书》及

其他文件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已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现

将有关问题的落实情况回复如下： 

一、 公司特殊问题 

1、公司致力于发电设备、输配电、牵引动力系统、新能源等装备的电气绝

缘系统、改性环氧树脂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

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业务开展涉及的行业监管等法律法规情况；

（2）公司日常业务开展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3）公司业务开展是否需

取得主管部门审批；（4）公司业务开展是否取得相应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

等；（5）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6）公司所取得的资质、许

可或特许经营权等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1）公司业务开展涉及的行业监管等法律法规情况 

【回复】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业务开展涉及的行业监管法律法规情况如下： 

① 业主管部门及监管体制 

电气绝缘材料和复合材料行业主要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工业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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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共同管理。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负责宏观指导，出台宏观政策，工业

信息化部负责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制订，行业协会进行行业自律管理。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绝缘材料分会是由绝缘材料生产、经营、应用、设计、院

校等相关配套的企事业单位组成的非营利性的全国性行业组织。其主要职能为依

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协助政府部门和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搞好绝缘材

料行业管理，向政府反映会员的愿望和要求，代表和维护全行业的共同利益及会

员的合法权益，在政府与会员之间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并促进会员之

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目的在于推动绝缘材料行业技术进步、经济效益提高。 

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是由从事玻璃钢/复合材料生产、营销、设计、科研、

教育和原辅材料、装备制造的企事业单位按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组成的跨地

区、跨部门的全国性行业组织。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拥有 900 余家会员单位，

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85%。其主要职能为：发挥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密切

联系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传达和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协调行

业内的经济活动、规范企业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组织企业协商订立行规行

约，维护行业的利益，保护会员的合法权益；进行行业经济指标统计和调查研究

工作，及质量监督和评价工作；致力于为企业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传播新技术、

新工艺，组织行业交流活动，促进横向联合；为行业会员提供专业教育培训，帮

助企业培训管理和技术人员；积极加强与国际同行之间的联系，开展经济、技术

等方面的交流；组织行业专业性展览，及组织会员参加国内外专业展览，促进对

外经济活动；致力于推动整个复合材料市场及应用领域的扩大和发展。 

 

②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和政策 

电气绝缘材料是广泛应用于下游电力、电子等行业不可替代的基础材料。近

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推进电力电

网建设、新能源、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变频高效节能电机等产业发展，为

电气绝缘材料市场空间的稳定成长奠定基础。 

公司改性环氧树脂系统产品是制造先进复合材料的主要原料，其性能直接影

响到复合材料的各项指标，属于重点新材料，得到了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大力扶

持。新材料作为高新技术的基础和先导，应用范围极其广泛，它同信息技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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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技术一起成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和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新材料主要包括：化

工新材料、先进复合材料、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纳米材料、先进陶瓷材

料、生态环境材料、新型功能材料、生物医用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智能材料、

新型建筑材料等。 

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和政策如下： 

序号 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5 《石化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6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8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9 《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11 年）》 

10 《国家能源科技“十二五”规划》 

11 《石油和化学工业“十二五”发展指南》 

12 《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上述政策法规在规范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为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例如： 

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

“重点研究开发满足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发展需求的高性能复合材料及大型、超大

型复合结构部件的制备技术，高性能工程塑料，轻质高强金属和无机非金属结构

材料，高纯材料，稀土材料，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及催化、分离材料，轻纺材料

及应用技术，具有环保和健康功能的绿色材料。”这表明我国将应用在电工浇注

和风电叶片制造领域的改性环氧树脂系统列为优先发展对象。 

2012 年 1 月 4 日，工信部下发《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以

低成本、高比强、高比模和高稳定性为目标，攻克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原料制备、

工业化生产及配套装备等共性关键问题。加快发展碳纤维等高性能增强纤维，提

高树脂性能，开发新型超大规格、特殊结构材料的一体化制备工艺，发展风电叶

片、建筑工程、高压容器、复合导线及杆塔等专用材料，加快在航空航天、新能

源、高速列车、海洋工程、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和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应用。”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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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有力支持了公司提供的改性环氧树脂系统的发展。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将“先进结构与复合材料”列为大

力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结构与复合材料改性环氧树脂是重要应用

之一，这将有力推动以改性环氧树脂系统为基材的复合材料的研发与生产。 

《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11 年）》将新型工程塑料

与塑料合金，新型特种工程塑料，阻燃改性塑料，通用塑料改性技术，汽车轻量

化热塑性复合材料，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及其低成本制备技术，新型特殊结构复

合材料制备技术等列为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 

《国家能源科技“十二五”规划》中指出形成较为完善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

突破能源发展的技术瓶颈，提高能源生产和利用效率，在能源勘探与开采、加工

与转化、发电与输配电以及新能源领域所需要的关键技术与装备上实现自主化。 

《石油和化学工业“十二五”发展指南》中提出加快环氧树脂高端产品开发，

提高产品的强度、耐磨性、耐疲劳性。 

 

（2）公司日常业务开展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回复】 

经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的规定，公司电气绝缘系统和改性环氧树脂系统

不属于该目录中的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公司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不属

于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发展的行业、业务。 

 

（3）公司业务开展是否需取得主管部门审批 

【回复】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相关资料，查阅公司工商登记资料、

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询问公司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对公司业务开展是否需要

取得主管部门审批进行了核查。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高低压电气绝缘系统和复合材料的研发、测试、销售；

电气系统设备（包括包带、绕制、成型、焊接、注胶设备）的研发和销售；绝缘

材料（包括绝缘漆、绝缘漆稀释剂、云母材料、防晕材料、绝缘纸、绝缘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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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胶带、绝缘板材、绝缘复合制品、电磁线等）的研发、测试、销售；绝缘结

构件的生产、加工、销售；环氧灌封/浇注树脂（不含溶剂）的生产、销售；环

氧类、聚氨酯类、有机硅类、聚酯类绝缘树脂的开发、测试、销售；危险化学品

批发[第 3 类第 2 项：溶剂油；第 3 类第 3 项：二甲苯、苯乙烯、乙烯基甲苯异

构体混合物、环氧绝缘漆、醇酸绝缘漆、聚酯树脂绝缘漆、有机硅耐高温漆（不

得储存）]（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现持有苏州市吴江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5年 6月 18日核发的登

记编号为“苏（苏）危化经字（吴江）00281”《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许可

经营范围为：危险化学品：溶剂油[闭杯闪点≤60℃]；1,2-二甲苯、1,3-二甲苯，

1,4-二甲苯，苯乙烯[稳定的]、乙烯基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稳定的]、环氧绝缘漆、

醇酸绝缘漆、聚酯树脂绝缘漆、有机硅耐高温漆（不得储存），有效期自 2015

年 6月 22日至 2018年 6月 21日。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询问相关人员，公司除了经营危险化学品需要获得行政

许可之外，其他业务不需要取得主管部门审批。公司被核准经营危险化学品，需

要并已经按照规定办理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公司除了需要并已经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之外，公司开展其他业务不需要取得主管部门审批。 

 

（4）公司业务开展是否取得相应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等 

【回复】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了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相关资料，查阅公司工商登记

资料、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询问公司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查阅了审计报告和

主要业务合同，对公司需要取得的资质、许可、特许经营权等进行了核查。 

公司已经取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认证（高新产品认定证书属于申报高新技术

企业的一部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ISO9001:2008 认证、UL 认证”，公司

无特许经营权。 

通过查阅公司所处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查阅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了解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主办券商了解到公司取得的上述资质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属于行政许可，其他资质（认证）不属于公司开展业务强制性要求。主办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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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公司取得的上述资质能够满足公司经营范围的要求，不存在超越资质的情形，

不需要取得特许经营权。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公司已取得开展业务所需的资质、许可，无

需取得其他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 

 

（5）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 

【回复】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询问公司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采购人员、生产人员、销售人员，盘点仓库存货，核查审计报告和主要业务合同，

向公司客户发出了询证函，对公司开展业务应当具备的资质进行了核查，对公司

开展业务是否超越资质、经营范围进行了核查。 

公司已经取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认证（高新产品认定证书属于申报高新技术

企业的一部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ISO9001:2008 认证、UL 认证”，公司

无需取得特许经营权。上述资质中，除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属于行政许

可外，其他资质（认证）均不属于公司开展业务强制性要求。公司开展业务没有

超越公司取得的资质，没有超越公司营业执照核准的经营范围。 

 

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 

 

（6）公司所取得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等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回复】 

通过询问公司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查阅相关法律法规，主办券商对公司所

取得的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等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进行了核查。 

公司于 2015 年 6月 18日顺利续期“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3 年，

发证机关为苏州市吴江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通过对询问公司管理人员和技术

人员，主办券商了解到公司对于危险化学品经营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并

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通过查阅《危险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号），

主办券商了解到只要公司开展业务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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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现违法违规行为，不发生重大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在“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到期后，公司可以顺利完成该证照的续期。公司报告期内严格按照经营危

险化学品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业务，制定了经营危险化学品的相关规章制度，

没有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没有发生重大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没有受到安监部分

的行政处罚，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健全，有能力严格按照经营

危险化学品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业务，“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期满后能够

顺利续期。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通过了 ISO9001:2008 复审，有效期 3 年，认证机

构为 SGS United Kingdom Ltd。ISO9001:2008 认证为非官方认证，只要公司质

量控制标准达到了相应要求，该认证就能够顺利续期。 

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取得了 UL 认证，长期有效，发证机构为 Underwriter 

Laboratories Inc，不存在续期事项。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复审正常进行中，目前正处于公示期。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公司现持有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系

2015 年 6 月换发取得的，现仍在有效期内。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的规定，《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无法续期的风险较小。 

 

2、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的日常生产

经营需要遵守的相关环保规定，公司日常环保运营是否合法合规；（2）是否需要

并且取得相应的环保资质、履行相应的环保手续（如排污许可证、环评批复、环

评验收，存在危险物处理、涉及核安全以及其他需要取得环保行政许可事项的，

公司是否已经取得）；（3）公司所处行业根据国家规定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 

 

（1）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需要遵守的相关环保规定，公司日常环保运营是

否合法合规； 

【回复】 

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涉及的建设项目情况，查阅了建设项目环评批复和环评

验收材料、环保相关法律法规，检查日常生产经营情况，询问了公司技术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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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业务人员。 

通过研究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询问公司技术人员和相关业务人员，结合公司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和实际经营情况，查阅建设项目环评批复和环评验收材料，对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进行现场检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为粉尘和

废气，同时排放生活污水，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环保法律法规，

公司日常环保运营符合法律规定。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需要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公司已按照规定建设环保设施，并正常有效运转；公司

与专业机构分别签署了《污水排水服务协议》和《废弃物处理合同》，委托专业

机构处理生活污水及废弃物，公司日常环保运营合法合规。 

 

（2）是否需要并且取得相应的环保资质、履行相应的环保手续（如排污许

可证、环评批复、环评验收，存在危险物处理、涉及核安全以及其他需要取得环

保行政许可事项的，公司是否已经取得）； 

【回复】 

主办券商及律师查阅了环保相关法律法规，查阅了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和营业

执照，查阅了公司建设项目环评批复和环评验收材料，检查日常生产经营情况，

核查了危险化学品经营情况，询问了公司技术人员和相关业务人员，查阅公司审

计报告和主要业务合同。 

经核查，固德电材的项目已履行了环评批复、验收等程序，具体如下： 

2010 年 12 月 28日，吴江市环境保护局作出“吴环建[2010]1108号”《关于

对吴江固德电材系统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同意固德

有限建设规模为年产绝缘结构件 2,000 吨及环氧灌封树脂 5,000吨项目。 

2015 年 8 月 27日，苏州吴江市环境保护局作出“吴环建修[2015]17号”《关

于对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修编报告的审批意见》，

同意修编报告中提出的生产工艺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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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28日，固德电材取得苏州市吴江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吴环验

[2015]17号”《关于对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申请的审核意见》，认为固德电材项目基本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

境保护设施“三同时”制度，同意通过验收。报告期内，公司未受到环保部门的

行政处罚。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取得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公司向供应商采

购危险化学品，用于自有产品配套，不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生产。供应商直接交付

公司采购的危险化学品至拥有危险化学品存储资质的第三方仓库进行保存。公司

向下游客户交付危险化学品时，聘请拥有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的第三方进行交货，

或者由下游客户到仓库自提。公司实际经营活动中不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存储和运

输。公司开展业务除了上述经营危险化学品的情况外，不存在其他涉及危险物处

理、核安全以及其他需要取得环保行政许可的事项。 

根据 2015 年 11 月 1 日生效的《江苏省排污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第三条

（申领范围）：“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有下列排放污染物行为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

本办法规定取得排污许可证：（一）排放工业废气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单位；（二）

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三）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

医疗污水的排污单位；（四）城镇或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五）规

模化畜禽养殖场；（六）垃圾集中处理处置单位或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单位；（七）

其他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第十条（申请时限）在

本办法施行之日前已建成投产的现有排污单位应当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 30 个工

作日内，向具有管理权限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排污许可申请。”公司已

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公司不需要取得环保资质，已履行了相应的环

保手续。公司开展业务不涉及危险物处理，不涉及核安全以及其他需要取得环保

行政许可事项。 

 

（3）公司所处行业根据国家规定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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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主办券商查阅了环保法律法规，查阅了公司工商登记、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

查阅了环评批复和环保验收，询问了公司技术人员，现场核查了生产经营情况，

查验了审计报告和主要业务合同。 

经核查，公司的改性环氧树脂系统主要应用于复合材料行业，改性环氧树脂

系统占公司收入的 50%以上，因此公司所处行业按照改性环氧树脂系统所属行业

分类。公司的改性环氧树脂系统业务，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

类指引》（2012 年修订），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根据《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属于“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C2669）”；根

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的行业分类，公

司所处行业为“特种化学制品（11101014）”，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的行业分类，公司属于“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C2669）”。 

根据环保部《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

核查的通知》（环发【2003】101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

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发【2007】105 号）及《关

于印发<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环办函【2008】373号），

并参照 2010 年 9 月环保部公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

确定重污染行业的范围，重污染行业范围包括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

冶金、建材、采矿、化工、石化、制药、轻工、纺织、制革等。公司主营业务为

发电设备、输配电、牵引动力系统、新能源等装备的电气绝缘系统、改性环氧树

脂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改性环氧树脂系统不涉及基础环氧树脂的生产。公司采购基础环氧树脂、填

料、添加剂等原材料后，根据特定配方要求进行搅拌混合，工艺过程仅仅排放少

量的 TVOC 废气。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对重污染行业的界定，结合公司实际开展业务情况，主办

券商和律师认为，公司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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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下事项：（1）公司所提供的产品采取的质量标

准；（2）公司所提供的产品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回复】 

（1)公司所提供的产品采取的质量标准 

主办券商通过询问公司技术人员，对公司所提供的产品采取的质量标准进行

核查。公司提供的产品为非标准化产品，没有通行的质量标准，而是根据客户需

求约定采用的检验方法、检验标准等来约定产品的质量标准。主办券商认为，公

司提供的产品无通行的质量标准。 

（2)公司所提供的产品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主办券商通过询问公司技术人员，查阅主要业务合同，对公司所提供的产品

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进行了核查。 

公司现有两大业务板块:电气绝缘系统和改性环氧树脂系统,所有相关产品

均是为电机/电气设备和复合材料行业配套的电气绝缘或结构材料,相关产品的

质量标准/技术指标均参照国内外同类产品的质量标准/技术指标或与采购方进

行协商。公司提供的各类产品,其性能检测依据为公开转让说明书上披露的各类

国家标准,但是现行国家标准中并没有规定相关产品具体的质量标准/技术指标,

相关产品也不属于国家强制认证的范围,因此公司所提供的产品符合现行法律法

规的要求。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公司所提供的产品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4、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是否需要并

取得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许可，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情况；（2）公司日常业务

环节安全生产、安全施工防护、风险防控等措施，公司安全生产事项的合法合规

性。 

 

（1）公司是否需要并取得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许可，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

收情况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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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查阅了《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国家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 

公司报告期内主要从事发电设备、输配电、牵引动力系统、新能源等装备的

电气绝缘系统、改性环氧树脂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不属于《安全生

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的矿山企业、建

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等应办理安全生产

许可证的企业。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开展业务无需取得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许可。 

公司建设项目按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执行，不

需要进行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不需要安监部门的竣工验收。公司已组织对安全

设施进行竣工验收，并已委托具有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证书号：APJ-（苏）

-325）的苏州新世纪金帆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针对公司的建设项目出具了《安

全现状评价报告》备查，并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安监部门备案。该报告认为，

公司能较好的执行《中国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

律法规规定，安全管理制度基本健全，基本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受到地方安监部门的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公司不需要取得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许可。

公司已经组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形成书面报告备查并履行了备案程序，

合法合规。 

 

经主办券商核查原《公开转让说明书》披露如下： 

“公司不属于高危行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安全生产

许可证条例》，公司不需要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规定，公司建设项目不需要组织安全设施验收。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安全生产的事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安全部门

的行政处罚。” 

现在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四、公司业务相关情况、

（五）公司业务的环保、安全生产及质量标准等情况”中修改并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不属于高危行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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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许可证条例》，公司不需要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根据《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

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等规定，公司建设项目不需进行安全预评价。公司已组

织安全设施进行竣工验收，并已委托具有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证书号：APJ-

（苏）-325）的苏州新世纪金帆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针对公司的建设项目出

具了《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备查，并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安监部门备案。该

报告认为，公司能较好的执行《中国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江苏省安全生

产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安全管理制度基本健全，基本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安全生产的事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安全部

门的行政处罚。” 

 

（2）公司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施工防护、风险防控等措施，公司

安全生产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回复】 

通过查阅了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查阅了公司制定的关于安全生产的规章

制度，检查了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施工防护、风险防控等措施，询问了

生产人员关于安全生产制度的执行情况。 

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设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并定期对员工举行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配备劳动防护用品，建立了风险防控措施。根据苏州吴江区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公司报告期内能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

法律、法规，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未因违反生产安全管理之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受到我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公司日常业务环节安全生产、安全施工防护、

风险防控等措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安全生产事项合法合规。 

 

5、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核查公司及其子公司税收

缴纳的合法合规性，包括但不限于业务特点、客户对象、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资

产重组、非货币资产出资规范等。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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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的核查：公司业务主要为发电设备、输配电、牵

引动力系统、新能源等装备的电气绝缘系统、改性环氧树脂系统的研发、设计、

生产和销售。公司提供的主要产品为风电叶片用环氧树脂系统、电工浇注用环氧

树脂系统，及包含绝缘结构件、柔性绝缘材料、绝缘树脂等材料的电气绝缘系统。

公司主要客户为行业知名企业，应税项目主要为产品销售收入、房屋租赁收入等，

相关税种税率及计税依据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收入

为基础计算销项税额，在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

进项税额后，差额部分为应交增值税 

17%  

营业税 应纳税营业额 5%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际缴纳流转税额 7%、5% 

教育费附加 实际缴纳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实际缴纳流转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25% 

 

通过访谈公司管理层，查阅公司所得税、增值税纳税申报文件，核对公司财

务数据，复核公司各项税费的支付凭证，取得税务部门出具的证明等核查方式。 

 

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一致认为：公司报告期内没有因税收缴纳的违法违

规行为而受到税务部门的行政处罚，公司及其子公司税收缴纳合法合规，不存在

重大资产重组、非货币资产出资情况。 

 

6、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劳动用工是

否合法合规；（2）公司是否存在劳务派遣情形，劳务派遣是否合法合规；（3）公

司是否存在非法劳务分包情况。 

【回复】 

（1）核查程序 

通过访谈公司管理层、员工，咨询律师，查阅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员工

花名册、工资核算表及支付凭证、在职人员劳动合同、员工社保、公积金缴纳明

细，查阅苏州市吴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吴江

分中心出具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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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实依据 

《访谈录》、《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劳动合同书》、《员工花名册》、社保和

公积金缴纳明细表、工资核算表及支付凭证、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3）分析过程及结论 

①公司劳动用工合法合规 

公司制定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对员工录用条件、薪酬利及请假的规定未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公司能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与员工签订、变更和终止劳动合同，以明确劳动关系及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公司为员工缴纳了社保和住房公积金，根据 2015年 7月 15

日苏州市吴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吴江分中

心分别出具的《证明》，本公司及子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因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

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申报期内公司按时为职工缴纳住房公

积金，未发生漏缴、欠缴等情况，公司劳动用工合法合规。 

②公司不存在劳务派遣 

公司直接招募和聘用员工，不存在对外派遣员工，也不接受劳务派遣机构派

遣的劳动用工，公司直接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将工资薪酬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

并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不存在劳务派遣的情形。 

③公司不存在非法劳务分包 

经查阅公司营业执照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模式

及抽查最近两年大额销售合同，公司按照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和危险化学品

许可的范围开展生产或经营，公司的收入来自于改性环氧树脂系统和电气绝缘材

料系统的销售，不存在提供劳务的情形，也不存在非法劳务分包的情形。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公司劳动用工合法合规，不存在劳务派遣行

为，不存在非法劳务分包的情况。 

 

7、公司存在机构投资。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相关机构备案情况，公

司是否存在对投资者签署对赌协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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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主办券商和律师针对相关机构备案情况及公司签署对赌协议的情况进行和

核查。 

（1）核查程序 

查阅股东工商登记资料，查阅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和私募投资基金

证明，并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查阅《增资协议之补充协

议》、《增资合同书之补充协议》、《终止协议》。 

（2）事实依据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私募投资基金证明、《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

《法律意见书》、《增资合同书之补充协议》、《终止协议》、股东工商登记资料。 

（3）分析过程及结论 

根据固德电材工商登记资料，固德电材共有 7名股东，其中有 4名机构股东，

3名自然人股东。4名机构股东的基本情况、备案情况如下： 

①机构投资者已按规定登记或备案 

A、苏州国浩登记或备案情况 

经查询苏州国浩合伙人协议和财务资料，并根据苏州国浩的说明，苏州国浩

合伙人主要为固德电材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部分员工，合伙人设

立苏州国浩的目的主要为公司管理层及员工持股平台，并非为以进行短期股权买

卖活动为目的的管理、运用私募基金财产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托管人；

苏州国浩的经营资金来源于各合伙人的出资，并非为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

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因此，苏州国浩无需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的规定办理登记或备案手续。 

B、吴江创投登记或备案情况 

吴江创投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取得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发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证明》，登记编号：P1014567。 

C、临沪创投登记或备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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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临沪创投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临沪创投系由四家企业出资设立，

主要从事创业投资业务及相关咨询服务，并非以管理、运用私募基金财产为目的

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托管人；临沪创投的经营资金主要来自于股东出资，

并非为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因此，临沪创投无需按

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登记或备案手续。 

D、富坤赢通登记或备案情况 

富坤赢通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填报登记备案信息，并取得私募投资基

金证明。富坤赢通的管理人深圳市富坤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4年 4月 29 日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登记，取得了登记编号 P1001516 号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证明。 

②公司签署的对赌协议及终止情况 

A、公司与股东签署的对赌协议及终止情况 

2011 年 11 月，股东吴江创投和临沪创投增资时，与固德有限和三位自然人

股东朱国来、朱浩峰、施惠荣签订了《增资合同书之补充协议》，约定：固德有

限若未能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通过上市审批，则增资方有权要求标的公司以

现金方式回购标的股权。 

2015 年 7 月，经各方友好协商，签订了《终止协议》，约定如下：（1）各方

同意解除《增资合同书之补充协议》，并放弃《增资合同书之补充协议》中约定

权利的追索权；（2）各方在《增资协议》、《增资合同书之补充协议》履行过程中，

不存在违约，无任何纠纷、争议。 

B、股东与股东之间签署的对赌协议及终止情况 

2011 年 12 月，富坤赢通增资时，三位股东朱国来、朱浩峰、苏州国浩与富

坤赢通签订了《增资合同书之补充协议》，三位股东承诺： 

（1）若公司未能实现 2011年承诺的经营目标利润，三位股东应以现金无条

件补偿给富坤赢通，并按要求回购标的股权。 

（2）若公司 2012年、2013年和 2014年未能实现承诺的经营目标或未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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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约定递交 A股 IPO申请，富坤赢通有权要求三位股东以现金回购标的股权。 

2015 年 7 月，经各方友好协商，约定如下：（1）各方同意解除《补充协议》，

并放弃《补充协议》中约定权利的追索权；（2）各方在《增资协议》、《补充协议》

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无任何纠纷、争议。 

上述内容，公司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公司基本情况五、公司股

本的形成及其变化情况（一）有限公司阶段（2008 年 4 月 21 日-2011 年 12 月

20日）”的相关部分披露；主办券商已于申报文件“3-3-1 尽职调查工作底稿目

录、相关工作记录和经归纳整理后的尽职调查工作表”、“第四部分公司合法合规

性调查 4-1 公司设立及存续情况 ”的相关部分报告核查情况；律师已于《法律

意见书》“六、发起人和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披露；对赌协议的签署、终止等

情况，律师已经在《法律意见书》“七、公司的股本及演变”中披露，并于《补

充法律意见书中补充披露“。 

 

8、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公司报告期是否存在使用个人卡收付款的情形。

如果存在上述情形，（1）请公司结合业务特点补充披露通过个人卡收款（或付款）

的原因、必要性、报告期内个人卡收款（或付款）的金额及占比，并披露个人卡

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完备，包括并不限于对银行卡及密码的控制措施、个人卡转账

的具体流程及控制措施、开户行是否认可、对卡内余额的控制、单笔结算金额的

控制等，个人卡流水是否有合同、发票等支持性凭据；（2）请公司补充披露减少

个人卡使用的具体措施、执行情况；（3）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个人卡银

行流水是否与业务相关、是否存在通过个人卡挪用公司资金或虚增销售及采购的

情形、是否与个人资金混淆，并结合个人卡结算频率、时点、金额等进一步核查

开具个人卡的必要性；（4）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针对与个人卡相关的销售或采购

的真实性、完整性，个人卡内控执行的有效性、是否存在资金体外循环发表意见；

（５）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对个人卡结算的规范现状，并针对个人卡结算

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发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主办券商和会计师通过访谈公司管理层及员工，查阅公司业务合同、往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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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账、银行对账单、现金日记账等进行核查。公司所有销售和采购全部通过公司

对公账户收付，报告期内不存在使用个人卡收付款的情形。 

 

9、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公司报告期是否存在向个人销售（或采购）的

情形，以及是否存在现金交易的情形。如果存在上述情形，（1）请公司补充披露

向个人客户的销售收入（个人供应商采购）金额及占比；（2）请公司补充披露向

个人客户销售（供应商采购）的必要性；（3）请公司补充披露现金收付款金额及

占比、现金收付款的必要性、减少现金收付款的措施，是否存在坐支，如存在，

请披露坐支金额及占比情况、后续规范情况等；（4）请公司补充披露针对个人客

户（供应商）的合同签订、发票开具与取得、款项结算方式等，并披露公司针对

采购循环、生产循环、销售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5）如存在业务员代公司

收款或付款的情况，请公司补充披露针对防止业务员挪用或侵吞公司款项所制定

的相关制度，并披露保证收款入账（付款入账）的及时性及完整性的相关措施；

（６）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与公司采购、生产、销售循环相关的内控制度的

有效性及公司执行情况，公司税收缴纳是否合法合规，公司收付款入账的及时性

及完整性；（７）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结合主要产品的原材料采购量、原材料投

入、投入产出比、产销比、成本结转方法、销售价格等核查公司采购及销售的真

实性及完整性以及存货各明细期末余额的准确性；（８）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

查公司与上述个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是否存在调节利润的

情形，并发表明确意见；（９）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针对公司采购及销售的真实

性、完整性、准确性，是否存在资金体外循环的情形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通过访谈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业务人员，核查了公司与客户

及供应商签订的业务合同，往来明细账，银行对账单，现金日记账等。公司主要

客户为行业内知名企业，产品用于下游客户生产电力发电设备，不存在向个人销

售产品的情况。 

公司供应商主要为瀚森、丰罗等行业内知名企业，主营业务不存在向个人采

购的情况。公司仅存在员工餐食向个人采购，零星工程建设承包给个人的情况，

2013 年、2014 年及 2015 年 1-5 月个人采购和零星工程金额分别为 37.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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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2万元和 25.61万元，金额较小且均通过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10、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公司报告期是否存在从关联方拆入大额资金的

情形。如果存在上述情形，（1）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上述款项的形成原因、

发生额、现金流列示、还款方式、还款计划等；（2）请公司补充披露关联方资金

拆借的协议签订、利息约定、偿还期限、履行的内部程序、公司对关联方资金拆

借的内部管理制度等；（3）请公司结合公司获取经营活动现金流的能力补充分析

公司是否对关联方资金产生依赖，如是，请作为重大事项补充披露；（4）请公司

结合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测算并披露关联方资金拆入对净利润的影响，并说明对关

联方资金的还款计划；（5）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公司关联方往来款的发

生原因是否合理、是否存在业务及资金体外循环的情形。 

【回复】 

经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关联方拆入资金的情况。仅

存在公司关联方向子公司环德宝金额较小的临时拆借的情形。具体明细如下： 

关联方 

名称 
报告期 

期初 

金额 

本期借方 

发生额 

本期贷方 

发生额 

期末 

金额 

朱杏珠 

2013年度 - 340,000.00  340,000.00  - 

2014年度 - 340,000.00  340,000.00  - 

2015年 1-5月 - 520,000.00  520,000.00  - 

朱浩峰 2015年 1-5月 - 350,000.00  350,000.00  - 

施惠荣 
2013年度 - 370,000.00  370,000.00  - 

2014年度 - 1,370,000.00  1,370,000.00  - 

钱郁萍 

2013年度 - 260,000.00  260,000.00  - 

2014年度 - 260,000.00  260,000.00  - 

2015年 1-5月 - 680,000.00  680,000.00  -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关联方向子公司环德宝临时拆借行为，金额较小，时间较

短并及时全数归还公司，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目前，

公司已不存在被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为规范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潜在的关联

交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已分别签署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书》，承诺规范并避免其与公司之间

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及资金往来。 

 

11、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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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差异较大的情形。如果存在上述情形，请公司结合收付款政策补充说明经营活

动现金流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公司是否存在

跨期确认收入、结转成本及费用的情形。 

【回复】 

经过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各期间净利润及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的情况如下表： 

项目 2015年 1-5 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净利润（元） 17,041,488.30 30,463,541.81 24,666,057.43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元） 
2,532,927.55  16,272,991.18  23,423,924.83  

差异（%） -85.14% -46.58% -5.04% 

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2013 年度与净利润差异较小，2014 年度及 2015 年

1-5月存在差异较大的情形。 

主办券商和会计师针对净利润和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差异较大的情形说明如

下： 

（1）公司的收付款政策的变化 

2013 年由于电气绝缘系统产品下游客户市场环境较好，公司与供应商和客

户的账期较短甚至采用货到付款；改性环氧树脂系统产品由于业务量较小，与供

应商和客户结算周期短。2014 年、2015 年 1-5 月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与

上下游合作关系的不断加深，对客户的业务结算周期延长至 60-150 天；同时将

供应商的结算周期延长至 30-60天。 

（2）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对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差异较大的情形结合公司业

务特点进行分析，2013 年公司业务单笔合同金额较小，业务结算周期较短，净

利润与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净额差异较小；2014 年、2015 年 1-5 月风电用改性

环氧树脂销售收入较 2013 年大幅增长，风电业务单笔合同金额较大，结算周期

长，大部分采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导致应收款项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减少。 

由于客户大部分都是央企、大型国企或者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虽然账期较

长，客户资信状况较好，坏账风险较小。公司目前通过增加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

金。 

具体差异明细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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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资料 2015年 1-5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 

 
  

净利润 17,041,488.30 30,463,541.81 24,666,057.43 

加：资产减值准备 256,571.41 273,091.61  -64,782.60 

固定资产折旧、投资性房地产折旧 2,132,314.26 4,536,780.49 3,354,969.65 

无形资产摊销 42,736.75 102,568.20  97,318.23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61,067.25 141,267.24  297,723.28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83,704.27 -76,082.36  30,305.13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314,510.09 420,233.35  406,907.82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31,370.14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38,485.71 -40,963.74  9,717.39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459,794.42 -4,508,873.15  -1,484,191.14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23,815,751.85 -47,138,431.40  -14,823,846.99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8,081,975.74 32,131,229.27 10,933,746.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2,927.55 16,272,991.18 23,423,924.83 

（3）跨期确认收入、结转成本及费用的情形。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采取访谈公司管理层、获取公司销售明细台账、成本费用

明细账，与销售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对销售、成本费用采取截止性测试等核查

方式。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公司不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结转成本及费用的情形。 

 

12、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经销或者分销收入占比

较大的情形。如果存在上述情形，（1）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各期经销实现销售收入

金额及占比情况，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价原则、交易结算方式，说明为

买断销售或代理销售，相关退货政策，报告期是否存在销售退回的情形；（2）请

公司披露报告期内经销商家数、地域分布情况、主要经销商名称、各期对其销售

内容及金额，请主办券商核查报告期主要经销商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3）

请公司披露经销收入确认的具体时点及具体原则，请会计师对报告期内收入确认、

成本结转的条件、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利用

经销模式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4）请主办券商对销售产品是否实现终端客户销

售进行核查，说明核查程序，并对收入的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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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的销售模式为直销，无经销或者分销。公司不存在经

销或者分销收入占比较大的情形。 

 

13、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新增较多固定资产的情

形。如果存在上述情形，（1）请公司结合固定资产的具体内容、用途、公司产能

利用率、产品市场需求增加等情况补充披露公司增加固定资产的必要性；（2）请

公司披露对长期资产的后续投入情况、资金来源，并补充说明房屋建筑物是否全

部取得相关权证；（3）请公司披露在建工程的详细情况；（４）请主办券商及会

计师结合新增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的确认依据及盘点情况补充核查新增固定

资产的真实性及计价准确性，并发表专业意见；（５）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

公司报告期内在建工程的归集内容，是否存在将费用资本化的情形；（６）请主

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的作价依据，是否经过工程决算，

并结合对公司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期末余额的确认情况对公司是否存在将费用资

本化的情形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经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公司报告期新增固定资产占期初固定资产比如下： 

项目 2015年 1-5月 2014年 2013年 

固定资产期初账面原值（元） 41,880,842.26 35,367,021.66 29,320,883.60 

本期账面原值增加（元） 896,685.52 6,823,622.85 7,736,956.62 

本期增加占期初原值比（%） 2.14% 19.29% 26.39% 

公司报告期内 2013、2014年增加的固定资产较多，2015年 1-5月增加的固

定资产较少。 

（1）请公司结合固定资产的具体内容、用途、公司产能利用率、产品市场

需求增加等情况补充披露公司增加固定资产的必要性； 

【回复】 

公司 2015 年 1-5 月增加的固定资产主要包括用于研发的激光衍射法粒度分

析仪，用于绝缘结构件生产的数控卧铣机床等。2014 年度增加的固定资产主要

包括用于绝缘结构件生产的电脑镂铣机、用于树脂生产的稀释釜及公用的运输设

备、厂房辅助设施等。2013年度增加的固定资产包括办公楼装修，围墙、道路，

用于树脂生产的真空混料脱气系统，用于绝缘结构件生产的立式加工中心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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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固定资产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 1-5月 2014年 2013年 

房屋及建筑物 97,695.77 2,775,534.99 3,514,236.81 

机器设备 111,111.12 1,390,710.00 2,355,964.05 

运输工具 242,889.10 2,324,642.82  

其他设备 444,989.53 332,735.04 1,866,755.76 

合计 896,685.52 6,823,622.85 7,736,956.62 

注：2014年度房屋建筑物增加数中 603,682.00元系投资性房地产重分类转入。 

公司 2011年受让汾杨路地块开始建设年产绝缘结构件 2000吨及环氧灌封树

脂 5000 吨项目，于 2012 年底房屋建筑物基本建设完成，2012 年公司开始分批

购置安装生产设备，并投入使用，目前尚未达产。公司新增固定资产均为生产、

研发、销售等业务环节必备的要素。 

经主办券商核查原《公开转让说明书》披露如下： 

“公司 2015 年 1-5 月增加的机器设备主要包括激光衍射法粒度分析仪，数

控卧铣机床等。2014 年度增加的固定资产主要包括电脑镂铣机、稀释釜及部分

运输设备、厂房辅助设施等。2013 年度增加的固定资产包括办公楼装修，围墙、

道路，真空混料脱气系统，立式加工中心机等。” 

公司已在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会计信息、五、报告

期公司主要资产情况（八）固定资产”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 2015年 1-5月增加的固定资产主要包括用于研发的激光衍射法粒度

分析仪，用于绝缘结构件生产的数控卧铣机床等。2014 年度增加的固定资产主

要包括用于绝缘结构件生产的电脑镂铣机、用于树脂生产的稀释釜及公用的运

输设备、厂房辅助设施等。2013 年度增加的固定资产包括办公楼装修，围墙、

道路，用于树脂生产的真空混料脱气系统，用于绝缘结构件生产的立式加工中

心机等。增加的固定资产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 1-5月 2014年 2013年 

房屋及建筑物 97,695.77 2,775,534.99 3,514,236.81 

机器设备 111,111.12 1,390,710.00 2,355,964.05 

运输工具 242,889.10 2,324,642.82  

其他设备 444,989.53 332,735.04 1,866,755.76 

合计 896,685.52 6,823,622.85 7,736,9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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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4 年度房屋建筑物增加数中 603,682.00元系投资性房地产重分类转入。 

公司 2011年受让汾杨路 88号地块开始建设年产绝缘结构件 2000吨及环氧

灌封树脂 5000 吨项目，于 2012 年底房屋建筑物基本建设完成，2012 年公司开

始分批购置安装生产设备，并投入使用，目前尚未达产。公司新增固定资产均

为生产、研发、销售等业务环节必备的要素。” 

 

（2）请公司披露对长期资产的后续投入情况、资金来源，并补充说明房屋

建筑物是否全部取得相关权证； 

【回复】 

公司建设项目已基本完成，目前没有新增产能计划，不会大规模增加固定资

产。公司将利用自有资金增加主要用于研发测试，增强研发能力，增加技术储备

等后续长期资产。公司已取得全部房屋与建筑物的相关权证。 

公司已在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会计信息、五、报告

期公司主要资产情况（八）固定资产”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建设项目已基本完成，已取得全部房屋与建筑物的相关权证。目前

没有新增产能计划，不会大规模增加固定资产。公司将利用自有资金增加主要

用于研发测试，增强研发能力，增加技术储备等后续长期资产。” 

 

（3）请公司披露在建工程的详细情况； 

【回复】 

公司报告期内在建工程情况如下： 

单位：元 

年度 期初 本期借方 本期贷方 期末余额 

2013年  2,105,368.56 2,105,368.56  

2014年  1,944,156.00 1,944,156.00  

2015年 1-5月     

报告期内的在建工程系公司厂房及办公楼工程尾款、装修、零星工程等项目。 

经主办券商核查由于报告期内在建工程期末无余额，原《公开转让说明书》

未披露在建工程明细，公司已在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会

计信息、五、报告期公司主要资产情况（九）在建工程”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报告期内在建工程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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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年度 期初余额 本期借方 本期贷方 期末余额 

2013 年  2,105,368.56 2,105,368.56  

2014 年  1,944,156.00 1,944,156.00  

2015年 1-5月     

报告期内的在建工程系公司厂房及办公楼工程尾款、装修、零星工程等项

目。” 

 

（４）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结合新增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的确认依据及盘

点情况补充核查新增固定资产的真实性及计价准确性，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通过核对采购及装修工程合同、发票、发运凭证等支持性

文件，确定入账价值是否正确，授权批准手续是否齐备，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报

告期末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账实相符；编制固定资产折旧测试表及折旧分配测

算表，累计折旧计提准确。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新增固定资产真实，计价准

确。 

 

（５）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在建工程的归集内容，是否存

在将费用资本化的情形； 

【回复】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通过访谈公司财务及相关人员，查阅在建工程明细账，审

核与工程相关的发票、合同等原始凭证对在建工程归集，会计处理是否正确进行

了核查。经核查，公司在财务核算过程中将工程款、材料款以及其他与在建工程

相关的支出计入在建工程，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通过结合其他成本费用科目

的核查，公司不存在费用资本化的情形。 

 

（６）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的作价依据，是

否经过工程决算，并结合对公司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期末余额的确认情况对公司

是否存在将费用资本化的情形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经主办券商及会计师通过访谈公司财务及相关人员，查阅在建工程项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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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明细账，新增固定资产凭证抽查等，了解到公司在建工程项目按照建造该项

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全部支出，作为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公司报

告期内在建工程系公司装修、零星工程等项目，经过工程决算。公司在建工程资

金来源是自有资金，不存在将费用资本化的情形。 

 

14、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情形。

如果存在上述情形，（1）请公司结合生产经营特点、研究开发过程，对照会计准

则详细披露研究阶段、开发阶段的划分情况，包括：○1 公司研究开发的具体过程

和步骤；○2研究阶段、开发阶段的划分方法、文件资料或证明单据；○3开发阶段

支出资本化的具体时点和条件；○4 开发阶段支出确认无形资产的具体时点和条件；

○5各具体研发项目各步骤的开始和完成时间；⑥如报告期内存在某期未将研发支

出资本化的情况，请公司补充说明原因，会计政策是否保持一致；（2）请公司测

算并披露开发支出资本化对报告期公司损益的影响，并作重大事项提示；（３）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公司披露事项；（４）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公

司在研发支出资本化方面是否制定了相关的内控制度并有效执行，能否保证研发

支出计量和确认的准确性、一致性，并对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处理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发表意见。 

【回复】 

经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核查，公司报告期内研发费用都属于研究阶段发生的费

用，不符合资本化的条件，全部费用化，不存在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情形。 

 

15、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公司报告期是否存在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融资

的情形。如果存在上述情形，（1）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各期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的

具体情况，包括：开具方式、用途、各期发生额、期末余额、开票方及出票方单

位、金额、期限；（2）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的目的、内部

控制制度，报告期开具的承兑汇票是否在银行授信额度范围内，是否履行了相应

的程序；（3）请公司披露违规票据的解付情况，是否存在逾期及欠息，是否给相

关方造成损失；如存在未解付票据，请披露未解付的原因及依据，并对未解付票

据金额对公司财务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4）请公司分析采用该等票据融资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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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他合法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的差异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说明若不采用

该等票据融资方式，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5）请公司披露报

告期违规票据融资的规范措施及承诺，包括：○1是否取得当地有权机关的确认文

件、是否取得承兑行出具的确认文件、企业是否向银行足额存入等值于票据金额

的保证金；○2 公司确认未受到行政处罚或第三方纠纷；○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承诺；○4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报告期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的意见；（6）请公

司充分披露上述事项并做重大事项提示；（7）请主办券商、会计师说明因票据贴

现所产生的贴息和相关会计处理，核查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是否规范；（8）请主办

券商、律师对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并详细说

明判断依据。 

【回复】 

（1）针对应付票据，主办券商及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①取得了应付票据台账、银行承兑汇票协议； 

②核查了存货明细账、应付账款明细账、公司与供应商的采购合同； 

③核查了应付票据明细账、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明细账。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

据融资。 

（2）经核查，公司报告期各年度应付票据明细如下： 

①2013年度应付票据台账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承兑人 供应商 出票日期 到期日 汇票号码 票面金额 

1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上海奉利绝缘

材料有限公司 
2013.1.24 2013.7.24 21997324 234,296.00 

2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圣欧芳纶（江

苏）股份有限公

司 

2013.1.24 2013.7.24 21997325 391,573.60 

3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苏州市明悦机

电设备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2013.1.24 2013.7.24 21997326 18,000.00 

4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久玖办公设备

（苏州）有限公

司 

2013.1.24 2013.7.24 21997327 5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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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上海荣翔实验

室设备有限公

司 

2013.1.24 2013.7.24 21997328 100,000.00 

6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上海申加建筑

装饰安装有限

公司 

2013.1.24 2013.7.24 21997329 100,000.00 

7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苏州优盛家具

有限公司 
2013.2.26 2013.8.26 21997597 86,000.00 

8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苏州优盛家具

有限公司 
2013.2.26 2013.8.26 21997598 50,000.00 

9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苏州优盛家具

有限公司 
2013.2.26 2013.8.26 21997599 50,000.00 

10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成都百特顺国

际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 

2013.2.26 2013.8.26 21997600 76,988.00 

11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北京新福润达

绝缘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2013.2.26 2013.8.26 22125551 61,421.50 

12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上海奉利绝缘

材料有限公司 
2013.2.26 2013.8.26 22125552 66,955.00 

13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圣欧芳纶（江

苏）股份有限公

司 

2013.2.26 2013.8.26 22125553 390,000.00 

14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苏州杭叉叉车

销售有限公司 
2013.2.26 2013.8.26 22125554 74,000.00 

15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铜陵伦布兰廷

涂料有限公司 
2013.2.26 2013.8.26 22125555 492,000.00 

16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圣欧芳纶（江

苏）股份有限公

司 

2013.4.25 2013.10.25 22134838 174,990.00 

17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北京新福润达

绝缘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2013.4.25 2013.10.25 22134836 220,221.70 

18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成都百特顺国

际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 

2013.4.25 2013.10.25 22134835 53,282.00 

19 中信银行 上海奉利绝缘 2013.4.25 2013.10.25 22134832 214,6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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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材料有限公司 

20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圣欧芳纶（江

苏）股份有限公

司 

2013.4.25 2013.10.25 22134833 189,514.00 

21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上海举豪物流

有限公司 
2013.4.25 2013.10.25 22134830 61,000.00 

22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上海举豪物流

有限公司 
2013.4.25 2013.10.25 22134839 94,500.00 

23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深圳三思纵横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3.4.25 2013.10.25 22134837 128,100.00 

24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上海奉利绝缘

材料有限公司 
2013.4.25 2013.10.25 22134841 63,000.00 

25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圣欧芳纶（江

苏）股份有限公

司 

2013.4.25 2013.10.25 22134842 153,816.00 

26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德莎国际货运

代理（上海）有

限公司 

2013.4.25 2013.10.25 22134831 228,157.00 

27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德莎国际货运

代理（上海）有

限公司 

2013.4.25 2013.10.25 22134834 48,451.40 

28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上海举豪物流

有限公司 
2013.4.25 2013.10.25 22134843 117,757.45 

29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德莎国际货运

代理（上海）有

限公司 

2013.4.25 2013.10.25 22134840 45,279.80 

30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吴江市太湖精

密机械有限公

司 

2013.9.25 2014.3.25 22151697 93,111.26 

31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吴江市伟盛玻

璃钢制品有限

公司 

2013.9.25 2014.3.25 22151691 30,833.00 

32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上海举豪物流

有限公司 
2013.9.25 2014.3.25 22151695 59,851.20 

33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上海奉利绝缘

材料有限公司 
2013.9.25 2014.3.25 22151698 15,8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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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支行 

34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无锡市南泉兴

达药化机械厂 
2013.9.25 2014.3.25 22151699 110,000.00 

35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北京新福润达

绝缘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2013.9.25 2014.3.25 22151696 33,654.00 

36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圣欧芳纶（江

苏）股份有限公

司 

2013.9.25 2014.3.25 22151690 262,910.00 

37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吴江市太湖精

密机械有限公

司 

2013.9.25 2014.3.25 22151689 116,445.89 

38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上海英巨机械

有限公司 
2013.9.25 2014.3.25 22151700 620,000.00 

39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圣欧芳纶（江

苏）股份有限公

司 

2013.9.25 2014.3.25 22151692 287,300.00 

40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上海举豪物流

有限公司 
2013.9.25 2014.3.25 22151693 70,000.00 

41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上海举豪物流

有限公司 
2013.9.25 2014.3.25 22151694 100,000.00 

42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北京新福润达

绝缘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2013.12.12 2014.6.12 22160124 36,135.00 

43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圣欧芳纶（江

苏）股份有限公

司 

2013.12.12 2014.6.12 22160125 253,648.00 

44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吴江市新金城

不锈钢制品有

限公司 

2013.12.12 2014.6.12 22160123 50,000.00 

45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吴江市太湖精

密机械有限公

司 

2013.12.12 2014.6.12 22160117 42,720.19 

46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吴江市太湖精

密机械有限公

司 

2013.12.12 2014.6.12 22157826 53,000.00 

47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上海举豪物流

有限公司 
2013.12.12 2014.6.12 22160118 7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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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四川东材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3.12.12 2014.6.12 22160119 93,360.00 

49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上海奉利绝缘

材料有限公司 
2013.12.12 2014.6.12 22160120 161,460.00 

50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北京新福润达

绝缘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2013.12.12 2014.6.12 22160121 86,176.50 

51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圣欧芳纶（江

苏）股份有限公

司 

2013.12.12 2014.6.12 22160122 49,000.00 

 合计     6,739,452.96 

 

②2014 年度应付票据台账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承兑人 供应商 出票日期 到期日 汇票号码 票面金额 

1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上海奉利绝缘

材料有限公司 
2014.3.4 2014.9.4 23100880 114,000.00 

2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嘉兴市南洋塑

料化工有限公

司 

2014.3.4 2014.9.4 23100881 55,110.00 

3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北京新福润达

绝缘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2014.3.4 2014.9.4 23100882 92,587.00 

4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濮阳市环宇化

工有限公司 
2014.3.4 2014.9.4 23100883 107,250.00 

5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嘉兴市南洋塑

料化工有限公

司 

2014.3.4 2014.9.4 23100884 128,590.00 

6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圣欧芳纶（江

苏）股份有限公

司 

2014.3.4 2014.9.4 23100885 77,870.00 

7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北京新福润达

绝缘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2014.3.4 2014.9.4 23100886 124,314.00 

8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上海奉利绝缘

材料有限公司 
2014.4.3 2014.10.3 23100921 1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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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国都化工（昆

山）有限公司 
2014.4.3 2014.10.3 23100922 80,256.00 

10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吴江市方元装

饰工程有限公

司 

2014.4.3 2014.10.3 23100923 40,000.00 

11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根得（嘉兴）电

气材料有限公

司 

2014.4.3 2014.10.3 23100924 70,000.00 

12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仲德实业（上

海）有限公司 
2014.4.3 2014.10.3 23100925 120,000.00 

13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上海举豪物流

有限公司 
2014.4.3 2014.10.3 23100926 64,200.00 

14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圣欧芳纶（江

苏）股份有限公

司 

2014.4.3 2014.10.3 23874022 140,000.00 

15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根得（嘉兴）电

气材料有限公

司 

2014.4.3 2014.10.3 23874023 100,000.00 

16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北京新福润达

绝缘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2014.4.3 2014.10.3 23874024 60,641.50 

17 

中信银行

苏州分行

吴江支行 

嘉兴市南洋塑

料化工有限公

司 

2014.4.3 2014.10.3 23874025 110,880.00 

18 

中国建设

银行吴江

市莘塔分

理处 

迈图化工企业

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2014.7.29 2015.1.29 
01773552 

6 
10,000,000.00 

19 

中国建设

银行吴江

市莘塔分

理处 

迈图化工企业

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2014.7.29 2015.1.29 
01773551 

8 
5,000,000.00 

20 

中国建设

银行吴江

市莘塔分

理处 

迈图化工企业

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2014.7.29 2015.1.29 
01773894 

6 
2,000,000.00 

21 

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

支行 

上海荣翔实验

室设备有限公

司 

2014.11.25 2015.5.25 37038048 5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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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

支行 

苏州市消防工

程有限公司吴

江永安分公司 

2014.11.25 2015.5.25 37038049 35,000.00 

23 

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

支行 

吴江市方元装

饰工程有限公

司 

2014.11.25 2015.5.25 37038050 85,000.00 

24 

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

支行 

上海奉利绝缘

材料有限公司 
2014.11.25 2015.5.25 37038051 111,720.00 

25 

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

支行 

北京新福润达

绝缘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2014.11.25 2015.5.25 37038052 78,977.80 

26 

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

支行 

国都化工（昆

山）有限公司 
2014.11.25 2015.5.25 37038053 260,736.00 

27 

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

支行 

四川东材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4.11.25 2015.5.25 37038054 193,770.00 

28 

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

支行 

上海举豪物流

有限公司 
2014.11.25 2015.5.25 37038055 44,778.00 

29 

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

支行 

圣欧芳纶（江

苏）股份有限公

司 

2014.11.25 2015.5.25 37038056 561,558.00 

30 

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

支行 

嘉兴市南洋塑

料化工有限公

司 

2014.11.25 2015.5.25 37038057 158,324.00 

 合计     20,179,662.30 

 

③2015 年 1-5月应付票据台账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承兑人 供应商 出票日期 到期日 汇票号码 票面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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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吴江支行 

上海举豪物

流有限公司 
2015.1.14 2015.7.14 37085005 100,000.00 

2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吴江支行 

圣 欧 芳 纶

（江苏）股

份有限公司 

2015.1.14 2015.7.14 37085010 74,924.00 

3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吴江支行 

国 都 化 工

（昆山 )有

限公司 

2015.1.14 2015.7.14 37085011 105,500.00 

4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吴江支行 

上海奉利绝

缘材料有限

公司 

2015.1.14 2015.7.14 37085006 88,620.00 

5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吴江支行 

劳士领国际

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 

2015.1.14 2015.7.14 37085008 188,991.50 

6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吴江支行 

上海誉翔电

工材料有限

公司 

2015.1.14 2015.7.14 37085007 13,546.00 

7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吴江支行 

吴江市太湖

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 

2015.1.14 2015.7.14 37085009 78,871.10 

8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吴江支行 

申龙电梯股

份有限公司 
2015.1.14 2015.7.14 37085004 72,000.00 

9 
建行吴江分

行营业部 

丰罗绝缘材

料（上海）

有限公司 

2015.1.27 2015.7.27 22551039 200,000.00 

10 
建行吴江分

行营业部 

丰罗绝缘材

料（上海）

有限公司 

2015.1.27 2015.7.27 22551040 200,000.00 

11 
建行吴江分

行营业部 

丰罗绝缘材

料（上海）

有限公司 

2015.1.27 2015.7.27 22551041 200,000.00 

12 
建行吴江分

行营业部 

丰罗绝缘材

料（上海）

有限公司 

2015.1.27 2015.7.27 22551042 200,000.00 

13 
建行吴江分

行营业部 

丰罗绝缘材

料（上海）

有限公司 

2015.1.27 2015.7.27 22551043 200,000.00 

14 
建行吴江分

行营业部 

丰罗绝缘材

料（上海）

有限公司 

2015.1.27 2015.7.27 22551044 163,520.46 

15 建行吴江分 丰 罗 贸 易 2015.1.27 2015.7.27 22551045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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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营业部 （上海）有

限公司 

16 
建行吴江分

行营业部 

丰 罗 贸 易

（上海）有

限公司 

2015.1.27 2015.7.27 22551046 200,000.00 

17 
建行吴江分

行营业部 

丰 罗 贸 易

（上海）有

限公司 

2015.1.27 2015.7.27 22551047 200,000.00 

18 
建行吴江分

行营业部 

丰 罗 贸 易

（上海）有

限公司 

2015.1.27 2015.7.27 22551048 200,000.00 

19 
建行吴江分

行营业部 

丰 罗 贸 易

（上海）有

限公司 

2015.1.27 2015.7.27 22551049 138,562.25 

20 
建行吴江分

行营业部 

上海宇和化

学材料有限

公司 

2015.1.27 2015.7.27 22551034 185,812.98 

21 
建行吴江分

行营业部 

上海举豪物

流有限公司 
2015.1.27 2015.7.27 22551036 76,000.00 

22 
建行吴江分

行营业部 

劳士领国际

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 

2015.1.27 2015.7.27 22551035 53,700.00 

23 
建行吴江分

行营业部 

北京新福润

达绝缘材料

有限责任公

司 

2015.1.27 2015.7.27 22551037 32,815.00 

24 
建行吴江分

行营业部 

四川云烽电

工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2015.1.27 2015.7.27 22551038 50,727.00 

25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分

行营业部 

北京新福润

达绝缘材料

有限责任公

司 

2015.3.3 2015.09.03 22551481 93,675.00 

26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分

行营业部 

嘉兴市南洋

塑料化工有

限公司 

2015.3.3 2015.09.03 22551482 41,000.00 

27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分

行营业部 

濮阳市环宇

化工有限公

司 

2015.3.3 2015.09.03 22551483 46,100.00 

28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上海奉利绝

缘材料有限
2015.3.3 2015.09.03 22551484 5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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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吴江分

行营业部 

公司 

29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分

行营业部 

上海誉翔电

工材料有限

公司 

2015.3.3 2015.09.03 22551485 35,258.00 

3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分

行营业部 

上海举豪物

流有限公司 
2015.3.23 2015.09.03 22551486 82,000.00 

31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波 林 化 工

（苏州）有

限公司 

2015.4.8 2015.10.08 37122081 126,720.00 

32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举豪物

流有限公司 
2015.4.8 2015.10.08 37122082 108,420.00 

33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吴江市太湖

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 

2015.4.8 2015.10.08 37122083 20,360.93 

34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奉利绝

缘材料有限

公司 

2015.4.8 2015.10.08 37122084 47,540.00 

35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濮阳市环宇

化工有限公

司 

2015.4.8 2015.10.08 37122085 52,500.00 

36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嘉兴市南洋

塑料化工有

限公司 

2015.4.8 2015.10.08 37122086 87,780.00 

37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国 都 化 工

（昆山）有

限公司 

2015.4.8 2015.10.08 37122087 49,008.00 

38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四川东材科

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5.4.8 2015.10.08 37122088 11,746.80 

39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圣 欧 芳 纶

（江苏）股

份有限公司 

2015.4.8 2015.10.08 37122089 561,804.00 

4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分

行营业部 

上海举豪物

流有限公司 
2015.5.11 2015.11.11 22551695 72,200.00 

41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分

圣 欧 芳 纶

（江苏）股

份有限公司 

2015.5.11 2015.11.11 22551696 41,328.00 



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反馈意见回复 

38 
 

行营业部 

42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分

行营业部 

嘉兴市南洋

塑料化工有

限公司 

2015.5.11 2015.11.11 22551697 89,100.00 

43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分

行营业部 

濮阳市环宇

化工有限公

司 

2015.5.11 2015.11.11 22551698 63,000.00 

44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分

行营业部 

江苏联瑞新

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2015.5.11 2015.11.11 22551699 10,000.00 

45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分

行营业部 

四川东材科

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5.5.11 2015.11.11 22551700 117,524.75 

46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分

行营业部 

波 林 化 工

（常州）有

限公司 

2015.5.11 2015.11.11 22551701 63,360.00 

47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吴江分

行营业部 

国 都 化 工

（昆山）有

限公司 

2015.5.11 2015.11.11 22551702 139,120.00 

 合计     5,234,435.77 

 

以上票据均为公司实际业务需要开出，收款人均为与公司有实际业务往来的

供应商。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融

资情形。 

 

16、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公司（含其子公司）报告期是否存在核定征收

的情形。如果存在上述情形，（1）请公司详细说明并披露报告期内实行核定征收

方式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原因，并将核定征收所得税事项做重大事项提示；（2）

请公司比照查账征收的标准测算报告期税收差额，分析并披露核定征收所得税对

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影响；（3）请公司提供所辖税务机关对于报告期内合

法纳税的证明文件，或提供税务机关对公司采取核定征收方式并非因为财务核算

不规范的证明文件，并对相关事项进行披露；（4）请公司披露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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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对可能存在的追缴税款和滞纳金的风险的应对措施；（5）请会计师对报告期

会计核算基础是否健全、规范，内控制度设计是否科学合理、执行是否有效进行

核查并发表意见，同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6）请律师就该行为是否符合

“合法规范经营”挂牌条件发表核查意见，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7）请

主办券商核查上述事项。 

【回复】 

经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公司（含子公司）报告期账簿、凭证、财务核算

制度比较健全，能够如实核算，反映生产经营成果，符合查账征收的条件，采取

的是查账征收的方式，不存在核定征收的情形。 

 

二、申报文件的相关问题 

请公司和中介机构知晓并检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中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事项： 

（1）为便于登记，请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 

【回复】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开转让说明书》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 

（2）请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检查股份解限售是否准确无误。 

【回复】 

经检查，公司已将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三、股东所持

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修改为： 

“因股份公司成立已超过一年，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受上述规定限制外，其余股东所持股份均可在挂牌后公

开转让。本次挂牌之日，公司现有股东持股情况及本次可进入股份转让系统转让

的股份数量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可进入股份转让 

系统转让的股份数量 

（股） 

受限原因 

1 朱国来 30,030,000 60.54 7,507,500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

事长兼总经

理 

2 朱浩峰 7,722,000 15.57 1,930,500 

董事兼副总

经理及董事

会秘书 

3 苏州国浩 5,148,000 10.38 4,423,466 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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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

间接持股 

4 吴江创投 1,865,221 3.76 1,865,221 -- 

5 临沪创投 1,865,220 3.76 1,865,220 -- 

6 富坤赢通 2,480,335 5.00 2,480,335 -- 

7 陈强 496,067 1.00 496,067 -- 

合计 49,606,843 100.00 20,568,309 -- 

朱国来持有的苏州国浩出资转让限制参照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执

行。” 

 

（3）公司所属行业归类应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的行业分类

分别列示。 

【回复】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六、公司所处行业概况及

风险特征”之“（一）公司所处行业概况”之“1、公司所处行业分类”修改并补

充披露如下： 

“公司致力于发电设备、输配电、牵引动力系统、新能源等装备的电气绝

缘系统、改性环氧树脂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公司提供的电气绝缘

材料所处行业分类为绝缘制品制造，公司提供的改性环氧树脂系统，主要应用

于复合材料行业。改性环氧树脂系统占公司收入的 50%以上，因此公司所处行业

按照改性环氧树脂系统所属行业分类。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根

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属于“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C2669）”；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

的行业分类，公司所处行业为“特种化学制品（11101014）”，根据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的行业分类，公司属于“其

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C2669）”。 

 

（4）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是否正确。 

【回复】 

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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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如果采用做市转

让的，请披露做市股份的取得方式、做市商信息。 

【回复】 

公司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一节公司基本情况”

之“二、股票挂牌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如下： 

“二、股票挂牌情况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固德电材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1.00元  

股票总量：49,606,843股 

转让方式：协议转让 

挂牌日期：【    】年【    】月【    】日” 

 

（6）历次修改的文件均需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 

【回复】 

已按照相关要求办理。 

 

（7）请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告、审计报

告（如有）等披露文件上传到指定披露位置，以保证能成功披露和归档。 

【回复】 

已按照相关要求办理。 

 

（8）申请挂牌公司自申报受理之日起，即纳入信息披露监管。请知悉全国

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内、报告期后、自申报受理至取

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 

【回复】 

已知悉上述要求，并遵照执行。 

 

（9）请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检查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中是否存

在不一致的内容，若有，请在相关文件中说明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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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已知悉上述要求，并遵照执行。 

 

（10）请公司及中介机构注意反馈回复为公开文件，回复时请斟酌披露的方

式及内容，若存在由于涉及特殊原因申请豁免披露的，请提交豁免申请。 

【回复】 

公司不涉及本问题。 

 

（11）请主办券商提交股票初始登记申请表（券商盖章版本和可编辑版本）。 

【回复】 

已知悉上述要求，并遵照执行。 

 

（12）若公司存在挂牌同时发行，请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股票发行

事项，于股票发行事项完成后提交发行备案材料的电子文件至受理部门邮箱

shouli@neeq.org.cn，并在取得受理通知后将全套发行备案材料上传至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支持平台（BPM）。 

【回复】 

公司不涉及本问题。 

 

（13）存在不能按期回复的，请于到期前告知审查人员并将公司或主办券商

盖章的延期回复申请的电子版发送至审查人员邮箱，并在上传回复文件时作为附

件提交。 

【回复】 

公司按期回复，不涉及延期回复申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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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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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专员                    

                贾双林 

 

 

 

项目负责人                  

                傅鲁阳 

 

 

 

项目组成员                   

                任  伟 

 

 

 

                             

                张入文 

 

 

 

                             

                蔡传凤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